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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流
域生态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流域生态安全不仅关系到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更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生态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因
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探索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建构，对于维
护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健康至关重要。

流域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域生态安
全法律制度研究》一书综合多学科视角界定了流域生态安全的基本
内涵，全面分析了流域生态安全的成效与目标、法治建设现状与矛盾
关系，探索了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架构构建的思路和方法，构建了
以保护流域生态安全为核心目的、涵盖流域生态安全核心法律及一
些支撑性法律制度的一套完整系统。 全书共分为 ６章。 第 １ 章主要
介绍了选题背景及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提出了研究思路和方
法。 第 ２章主要讲述了生态安全、流域生态安全的概念与内涵和流域
生态安全保障的效果、要求及法治回应。 第 ３章主要分享了构建流域
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一些基础理论。 第 ４章主要阐述了构建流域生态
安全法律制度的逻辑理路，从现状分析出发到逻辑阐释进而整理出构
建方向和路径。 第 ５章主要介绍了关于流域生态安全的核心法律制
度。 第 ６章主要分享了关于流域生态安全的支撑性法律制度。

作者指出，流域生态安全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至关重
要，是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构建和完善流域生态安全
法律制度是实现生态安全目标的重要手段。 通过法律制度，可以明
确各方责任，规范行为，促进生态保护的落实。 实现流域生态安全需
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包括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实施机制、建立
监测体系、加强制度保障等。 这些措施需要相互协调，形成合力。 作
者还强调了持续改进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
变化，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

笔者认为，法律制度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对保障流域生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法律
制度可为流域生态安全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规范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的执
行和监督可以确保生态安全保护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从安全角度的流域生态法律制度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实
施。 第一，确立流域生态安全优先的法律原则。 在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建构中，应确立流域生态安全优先
的法律原则。 这意味着在制定和实施流域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政策时，应首先考虑生态安全的需求，将生态
安全置于经济发展的同等重要位置。 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确保人类活动不会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
损害。 第二，完善流域生态安全法律体系。 为了有效保障流域生态安全，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首先，应
制定专门的流域生态安全法律法规，明确流域生态系统保护的目标、原则、措施和责任。 然后，应完善相关配套
法规，如水资源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确保各项法律措施相互衔接、协调一致。 最后，还应加强国
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安全问题。 第三，强化流域生态安全监管机制。 法律制度的有效执行离不开监
管机制的保障。 在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建构中，应强化监管机制的建设。 首先，应建立健全流域生态安全
监测体系，实时监测流域生态系统的状况和风险隐患。 其次，应加强对人类活动的监管，确保各项生态保护措
施得到有效实施。 同时，应建立严格的执法机制，对违反生态安全法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罚。 第四，推
动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 流域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法律制度建构中，应积极推动
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 包括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流域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机
制，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共同推动流域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实施。 综上，从国
家安全视角探索流域生态法律制度的建构，是维护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举措。 通过确立流域生态安
全优先的法律原则、完善流域生态安全法律体系、强化流域生态安全监管机制和推动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等措
施，可以为流域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同时，也应认识到法律制度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而复
杂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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